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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
市工信发〔2021〕92号

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关于组织开展第五批国家级

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的通知

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为落实《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（2019-2022年）》

（工信部联产业〔2019〕218号），根据《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

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工信部产业〔2012〕422号，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，现组织开展第五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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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第五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组织推荐工作

（一）申报条件。申报主体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

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符合《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七条确定的基本条

件，近 2年内（2019年 1月 1日起）未发生重大质量、环保或

安全事故，没有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的情况。

（二）申报组织。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工业和信息

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申报推荐工作，有关行业协会（以下

简称行业协会）负责组织本行业领域申报推荐工作。

（三）申报方式。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工业和信息

化主管部门要遵循政府引导、企业自愿原则，按照《办法》规定

的条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严格把关，认真审核，择优

确定推荐名单，并于 2021年 5月 25日前向市工信局提交推荐名

单及申报材料（一式一份）。市工信局将择优向省工信厅推荐，

并组织申报企业网上填报所需信息，省工信厅将组织专家对申报

企业进行在线审核，最终确定向工信部推荐名单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开展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是引导工业设计创

新发展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。请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

各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、

申报数量等要求，做好申报推荐工作。

（二）申报推荐工作中，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。

三、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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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产业政策处 路晨 电话/传真：86786398

附件：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材料清单

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1年 5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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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和复核材料清单

一、第五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材料清单

（一）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

1．《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》；

2．企业工业设计中心前两年度专项审计报告（含企业生产

经营主要数据，工业设计中心前两年度运营、投入、专利、专业

从业人员等主要情况）；

3．企业设立独立的工业设计中心相关佐证材料；

4．工业设计成果获得发明专利、版权及其他著作权等清单

（含产品或项目名称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权利人、授权单位、

授权时间等）；

5．工业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
6．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相关佐证材料；

7．其他有关材料。

（二） 工业设计企业

1．《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》；

2．工业设计企业前两年度专项审计报告（含企业设计经营

主要数据，工业设计业务服务业绩、投入、专利、专业从业人员

等主要情况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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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工业设计成果获得发明专利、版权及其他著作权等清单

（含产品或项目名称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权利人、授权单位和

授权时间等）；

4．工业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
5．完成的工业设计项目清单；

6．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相关佐证材料；

7．其他有关材料。

二、第三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材料清单

（一）企业工业设计中心

1．《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表》；

2．企业工业设计中心前两年度专项审计报告（含企业生产

经营主要数据，工业设计中心前两年度运营、投入、专利、专业

从业人员等主要情况）；

3．近两年工业设计成果获得发明专利、版权及其他著作权

等清单（含产品或项目名称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权利人、授权

单位、授权时间等）；

4/其他有关材料。

（二）工业设计企业

1．《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表》；

2．工业设计企业前两年度专项审计报告（含企业设计经营

主要数据，工业设计业务服务业绩、投入、专利、专业从业人员

等主要情况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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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完成的工业设计项目清单；

4．其他有关材料。

注：请参加申报和复核的企业将材料全部上传至工业设计中

心管理系统，并确保线上线下材料内容一致。

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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